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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云府行复〔2018〕25 号

申请人：黄某某

申请人：梁某某

被申请人：罗定市人民政府。

申请人黄某某、梁某某不服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行

政不作为一案，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，对申请人向

其提出的行政处理申请事项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。

申请人申称：

申请人根据《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

农村集体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以及粤委办〔2016〕142 号

文的规定，对因土地承包、集体收益分配而引发的集体经济

组织成员资格争议，应当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及时处

理的规定。申请人于 2018 年 4 月 22 日以快件邮递的方式向

被申请人寄去《行政处理申请书》以及《身份证复印件》《户

口簿复印件》《合约书》《分配方案书》等相关申请资料，

请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的合法权益

履行法定职责予以采取法律保护，即对申请人向其提出的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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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事项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。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申请

材料至今已经将近四个月了，但到现在也没有对申请人的申

请事项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，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被申请人

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必须在二个月内作出行政处理

决定的法定期限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的行为明显是行政不作为，其行为

已经构成了拒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，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

权益。故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

第(九)项、第二十八条第 1 款第(二)项的规定，向云浮市人

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依法作出复议决定。

申请人提供了如下证据：

证据 1，行政处理申请书。证实申请人在 2018 年 4 月 22

日向被申请人提出申请事项的行政处理事实。

证据 2，身份证复印件。证实申请人的身份信息。

证据 3，户口簿复印件。证实申请人的户口所在地。

证据 4，合约书。证实分配情况内容。

证据 5，分配方案书。证实分配情况内容。

证据 6，快递单。证实申请人于 2018 年 4 月 22 日向被

申请人寄去《行政处理申请书》两份及相关资料八份共 14

页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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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人向我府申请请求事项材料中，无证据反映梁

屋村民小组不承认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事实，也未能

反映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存在争议。

二、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所引述的《广东省农村

集体资产管理条例》、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

以及粤委办〔2016〕142 号文等文件不是政府确认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职权依据，我府及部门权责清单中也没

有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职权，我府没有职权依

据和法律依据认定村民资格，根据李克强总理“(行政机关)

法无授权不可为”的指示，申请人没有任何事实与条件及法

律依据要求我府作确认其是否具有村民资格的行政决定。

三、申请人向我府申请事项一是不属我府的职权范围申

请事项；二是集体资产分配问题，属于民事纠纷，上述请求

事项我府已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转交我府罗城街道办事处组

织调处。

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提供如下证据：

证据 1，《行政处理申请书》。证明我府收到行政处理

决定书后，应根据《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》第四条

的规定，转交适格的“负责指导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，并

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实施监督”的行政单

位即罗城街道办事处调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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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 2，《关于梁一居民小组黄某某、梁某某行政处理

申请书的情况汇报》。证明罗城街道已经联系申请人所在的

柑园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调处。

本府查明：

申请人黄某某、梁某某的户籍所在地为广东省罗定市罗

城街道柑园居委黄岗 3 号。申请人黄某某于 2018 年 4 月 22

日以邮政 EMS 快递方式向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政府寄送了

《行政处理申请书》及相关材料，申请事项为：1、请求被

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村民成员资格予以确认，认定两名申请人

具有梁屋一村民小组的村民成员资格；2、请求被申请人作

出行政处理决定，责令被申请人对两名申请人予以分配应该

获得分配的份额。

2018 年 8 月 14 日，申请人以不服被申请人罗定市人民

政府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，向本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

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第五十九条第(六)项、第(九)项规定：

“……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：(六)保

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，

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维护社会秩序，保障公民的

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；(九)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

妇女的男女平等、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…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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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：“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（八）项、

第（九）项、第（十）项的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，

行政机关未履行的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依照下列规定计算：

（一）有履行期限规定的，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；（二）

没有履行期限规定的，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 60日起计算。”

根据上述规定，本府认为，县级人民政府具有保障公民

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职权。对公民因人身权

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受到侵犯，有权请求县级人民政府

依法处理。本案申请人黄某某、梁某某向被申请人罗定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寄送了《行政处理申请书》，请求被申请人对

其村民成员资格和土地收益分配权利问题作出处理。自被申

请人收到申请人行政处理申请之日起，已超过规定的 60 日

未作答复处理，被申请人的行为属未依法履行职责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二）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

十四条的规定，本府决定：

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依法作出答复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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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 15 日内，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为被告，向云浮市中级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云浮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 10 月 29 日


